

2025年度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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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部门基本情况
（一）机构设置及人员情况。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属正科级行政单位，内设股室10个,所属事业单位9个（含二级独立核算事业单位德昌公园管理所）。全局实有职工人数170人，其中在职103人，退休67人。
（二）主要工作职责。主要负责全县住房保障、城乡建设、房地产业管理、建筑市场管理与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供水供气、污水和黑臭水体治理、新型城镇化、农村危房改造、公园管理、污水管网建设项目等工作。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5年度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合计1360.25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181.87万元，占86.89%；商品和服务支出138.50万元，占10.18%；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39.32万元，占2.89%；资本性支出0.56万元，占0.04%。
（2） 项目支出情况
2025年度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合计5424.45万元。其中：商品和服务支出5156.08万元，占95.05%；资本性支出268.36万元，占4.95%。
说明：因四舍五入导致支出明细合计与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总数存在尾数差。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5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5505.89万元，主要是用于南县河东片区排水防涝设施建设项目、南县第一污水处理厂设备更新改造项目（一期）、南县第一污水处理厂设备更新改造项目（二期）、污水处理费等重点民生项目。本部门严格执行专项资金管理规定，实行专账管理、专款专用，严禁截留、挤占和挪用。所有支出均按批复用途及合规程序列支，切实保障专项资金安全、规范、高效使用。
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2025年度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5、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5年度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1、完成县委、县政府下达的立项争资和招商引资任务。
2、保障全年人员支出和公用经费的正常运转，从严控制“三公”经费开支。
3、完成房地产业管理、建筑市场管理与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供水供气、污水和黑臭水体治理、新型城镇化、农村危房改造、公园管理、污水管网建设项目等工作。
4、加强财务监管和年初预算执行力度。
5、加强资产管理。
6、完成脱贫攻坚工作。
7、完成部门各项绩效评价和财务检查、审计工作。
8、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中心工作。
（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性分析。全年完成立项争资4202万元、招商引资2000万元；核定建安造价14.11亿元，收取建设工程规费566.3万元；实现建筑业总产值73.81亿元，同比增长-0.83%；完成商品房销售面积5.73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1%；建筑设计院实现收入140万元。
2、履职效能分析。
（1）住房保障及房地产业管理。①积极谋划长远发展，储备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14个。完成县中心城区33.68平方公里范围“城市体检”并同步编制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南县“十五五”新型城镇化规划，为未来城市内涵式发展绘制了蓝图。②全年批准预售许可5件，面积6.78万平方米；完成新建商品房网签面积3.46万平方米，金额1.54亿元。出台《南县房屋征收补偿定额房票安置办法（试行）》；持续落实房地产相关增量政策，全年发放契税奖补424户共306万元，发放生育奖补22户共24万元，促进了市场预期的边际改善。
（2）建筑市场管理。全县建筑业总产值保持稳定，14家入规企业发挥了支撑作用。坚持政策引导与困难帮扶并举，持续开展“两重”“两新”送解优专项行动。加强“三包一挂”专项检查、落实工程款支付担保制度并推进拖欠账款清欠，规范市场秩序、防范化解风险。行业发展质量持续提升，全年新开工房屋市政项目24个，绿色建筑面积占比达99.9%，装配式建筑占比达44.55%，均超额完成年度目标。招投标市场规范有序，完成监管项目22个，总金额4.7亿元。
（3）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①对全县54个在建项目开展建筑施工安全监管，确保了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可控；完成项目竣工备案49个，一次验收合格率100%，全年未发生一般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开展各类专项检查，排查治理质量安全隐患千余处，对起重机械等进行第三方检测，守住了安全生产底线。②全年办结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及备案项目共26件。牵头开展消防审验违法违规专项治理，出动检查人员58人次，检查项目126个，督促整改问题46个，从源头保障了建设工程的消防安全，消防审验单项工作开展情况受到省住建厅通报表扬。
（4）农村危房改造。①积极落实农村危房改造政策，完成危房改造229户，504万元补助资金通过“一卡通”全额拨付到位。②开展农村危房改造及自建房排查整治“回头看”，累计排查农房1794户、自建房30012栋，完成3户C/D级危房解危，新增保障1户。③开展城市既有建筑外墙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管控措施持续落实。
（5）污水基础设施建设及黑臭水治理。①全面升级城区排水防涝设施，完成河东片区排水防涝设施建设项目和南县第一污水处理厂设备更新改造项目（一期）建设，总投资1.92亿元，累计新（改）建雨污分流管网47公里，清淤管渠55公里，城市内涝防治和水环境治理能力得到系统提升。②全县15座生活污水处理厂和3个污水处理站稳定运行，出水达标排放。定期开展城区渠道清理和疏浚清淤，对污水溢流口及破损管道进行整治，确保了已销号渠道未出现返黑返臭现象，全年城区无新增黑臭水体。③扎实推进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行动，强化事前把关、事中巡检、事后处置，坚决落实在建工地扬尘防治“六个百分百”要求，做到“一改二停三处罚”。
（6）燃气管理。统筹实施燃气管道老化更新改造，累计整改18个居民小区（片区）密闭空间管道及设施，更新各类管道超4.3万米，完成4587户户内设施改造，从源头上消除了一批老旧管网安全隐患。完善全县燃气供应体系，持续推进专车配送服务，打击非法经营，智慧燃气监管平台作用进一步发挥。
（7）公园管理。德昌公园成功获评为省级烈士纪念设施，全年接待祭扫群众2.3万余人次。园区基础设施和绿化环境得到精心维护，游客满意度持续走高，社会效益显著。
3、社会效应分析。
（1）完善城镇功能品质。住房保障及房地产业管理，保交工作的开展以政策支持为导向，保障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物业服务管理质效的提升，进一步规范我县物业管理活动，维护物业管理各方主体合法权益；污水基础设施的更新，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涉及渠道水质、污水溢流的问题，同时结合项目逐步实施城区排水管网雨污分流改造，这些都极大的巩固污水治理的成效；燃气及消防安全的管理，建立完善燃气设施安全保护监管体系，全力防控化解各类燃气安全事故。加强消防安全防控，全面落实人密场所消防审验手续排查整治，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积极回应民生关切。全年办结信访案件38件，处理12345热线、县长信箱等转办件698件，按时办结率100%，满意率超95%。处理网络问政留言16条，化解重复信访4件。积极化解房地产领域历史遗留问题，打通铜锣湾项目13栋住宅办证堵点，完成交证1922本。
4、管理效率分析。在资金使用上严格遵照国家财经法规、有关专项资金管理规定和财务管理制度。资金拨付由财务股负责与财政局对接，提供准确无误名册、账号，做好报批、公示、校对、核准等工作。同时利用有限资金完成了党建、扶贫、拆迁等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5、服务对象满意度分析。2025年按年初目标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尤其在城镇污水和黑臭水体治理、供水供气、农村危房改造等改善民生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新的成绩，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好评。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预算编制与决算支出差异较大，因实行零基预算且无项目支出预算，年度内新增任务缺乏预算来源，导致频繁调剂或追加。
2、绩效目标设定过于笼统、可衡量性差，源于对“全面绩效管理”理解不深，以及绩效目标编制、指标设计等专业能力不足。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1、厉行勤俭节约，严控一般性支出，压减非必要开支，规范资金使用流程，切实提升资金使用效益。
2、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绩效业务培训，提升绩效管理专业化水平。
九、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本部门对2025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严格按照既定指标体系、评分标准开展，经综合打分，自评得分97分，评价等级为“优”。同时，按照“谁评价、谁报告、谁公开”的原则，在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财政信息”专栏，依法依规、及时完整的公开了2025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及相关结果，并同步报送县财政局预算绩效管理股备案。
10、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附件1.2025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附件2.2025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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